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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做好煤炭经营资格证到期延续颁证工作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经委，成都市中小企业局，雅安市安监局，广元煤管

局，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，四川古叙煤田投资有限公司：

根据国家发改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经营资格审查监管工

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我委决定从 6 月初至 9 月底开展煤炭经营资格

证到期延续颁证工作。现将煤炭经营资格证书延续颁证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准入条件

（一）煤炭批发企业注册资本金 500 万元，煤炭零售经营企

业注册资本金 200 万元，民用型煤加工经销企业注册资本金 10

万元。

（二）煤炭经营企业独立拥有储煤场地（煤炭批发企业储煤

场地面积不少于 3000 平方米，煤炭零售经营企业储煤场地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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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 1500 平方米，民用型煤加工经销企业储煤场地面积不少

于 500 平方米）。

（三）储煤场地符合环保行政部门要求并取得合格证明。

（四）煤炭经营企业独立配备计量设备、煤炭质量检验设备，合

格的计量、质检工作人员。

（五）符合国家和省对煤炭经营企业布局规划。

（六）年度煤炭经营量不低于以下标准：主产煤市煤炭经营

批发企业 3 万吨，非主产煤市（州）煤炭批发企业 2 万吨，零售

经营企业 0.5 万吨，型煤加工经销企业不予规定。（各地可根据

本地实际情况确定不低于本标准的经营量准入标准）

（七）有电煤供应任务的企业，每年枯水期完成省、市、县

下达调往主力火电厂电煤任务（具体标准由各市（州）经委、煤

炭行业管理部门掌握，不执行省、市、县下达的枯水期电煤任务

的企业，本次延续颁证不予安排）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四川省煤炭经营资格证延续颁证申请表（附件 1，一式

四份）。

（二）注册资金证明（有效期内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法定

验资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）。

（三）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身份证明。

（四）企业固定经营场所证明（公司办公地址）。

（五）企业独立拥有储煤场地证明（土地使用证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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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环保行政部门出具的储煤场地环保合格证明。（县级

以上环保部门）

（七）煤炭经营企业独立配备计量设备、煤炭质量检验设备的证

明，由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计量、质检工作人员上岗证书。

（八）年度煤炭经营量证明（出具 2009 年度《增值税纳税

申报表》，税务部门加盖公章或 2009 年度内《增值税专用发票》

复印件）。（发证之日起，未满一年时间的经营企业不考核年度煤

炭经营量）

（九）有电煤供应任务的煤炭经营企业，由市、县经委出具

电煤任务完成情况说明。

（十）煤炭经营企业交回旧的煤炭经营资格证原件正、副本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按照国家发改委要求，煤炭经营资格证有效期满后，其经营

资格自然终止。凡需继续从事煤炭经营的企业须向煤炭经营资格

审查监管部门重新提出申请，煤炭经营资格审查监管部门要按照

新的准入标准，逐企业组织严格审查。延续颁证按以下程序办理。

（一）在县（区）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煤炭经营

企业，按照煤炭经营资格证书延续颁证申报材料要求向县（区）

经委（煤炭经营监管部门）提交申报材料（一式四份），县级监

管部门进行实地核查后，将达到准入条件的申报企业报送市（州）

经委（市煤炭经营监管部门）进行初审，市级煤炭经营监管部门

初审后将合格的申报企业统一报送省经信委审核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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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市（州）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煤炭经营

企业，按照煤炭经营资格证书延续颁证申报材料要求，向市（州）

经委（煤炭经营监管部门）提交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，市级煤

炭经营监管部门进行实地核查后，将初审合格的申报企业统一报

送省经信委审核颁证。

（三）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煤炭经营企业按照煤

炭经营资格证书延续颁证申报材料要求，向省经信委提交申报材

料（一式二份），由省经信委进行审核和颁证。

四、有关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经委（煤炭经营监管部门）要加强领导，

精心组织，落实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做好延续颁证工作。对审查工

作要分期、分批、分区域有序推进，不能将本轮换证变为简单的

统一延续经营资格和自动换证。

（二）各地延续颁证工作要按照“总量调控、合理布局、优化

结构、提高素质”的要求，大力推进煤炭经营企业结构调整和整

合。要严格执行延续颁证准入条件，对经营规模不达基本条件的

企业要坚决予以淘汰。经营户数超规划的部分市、县（区）要下

大力气进行整合调整，尽力将经营企业数控制在规划以内。

（三）本次延续颁证工作统一安排，分两轮完成。7 月底前

完成煤炭非主产区延续审核颁证工作，9 月底前完成煤炭主产区

经营资格证延续审核颁证。详见《四川省 2010 年延续颁证时间

安排》（附件 4）。



- 5 -

（四）各市（州）经委（煤炭经营监管部门）要认真填写《四

川省 2010 年延续颁证合格煤炭经营企业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四

川省 2010 年延续颁证不合格煤炭经营企业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，

连同旧煤炭经营企业资格证书（正、副本）（旧证书没有交回的

不受理新证书的延续颁证）和延续颁证申报材料一份一并报送省

经信委。

（五）煤炭经营企业在新的煤炭经营资格证书颁发后一年内

不受理申请煤炭经营资格证变更。

（六）换证期间原则上暂停所有煤炭经营资格证新办工作。

二○一○年五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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